
服务范围：

为探索创新康复辅助器具配置服务模式，推进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进家庭、进社区、进机

构，以就近就便满足康复辅助器具租赁需求为目标，以提高康复辅助器具使用效能、降低使

用成本为导向，统筹谋划，优化发展环境，激发市场活力，不断满足老年人、残疾人和伤病

人多层次、多样化康复辅助器具配置服务需求。服务周期内，辅具租赁服务站点的要求、租

赁辅具的基本要求、租赁服务流程、租赁计价、租后服务等经营活动的环节，成交供应商必

须接受相关部门全过程监督、监管。

本年度补贴对象为经开区户籍的、未享受医保长护险辅具租赁及残联辅具适配的低保、

低保边缘、特困及支出型贫困等低收入人口，补贴标准不超过 900 元/人/年。

服务要求：

1.提供辅助器具线上、线下双向服务；提供线上租赁服务流程、租赁服务协议、评估适

配、租赁服务网点地址、联系电话等。线上线下同步统筹管理、调配、借用、归还、统计及

日常管理等工作。

2.服务商提供包括护理类、助浴类、二便管理类、助行类、肌力关节训练类、防跌倒类、

机能检测类、助视助听类、生活辅助类、护具类、理疗类等辅具的租赁服务。列基本租赁产

品清单及租赁服务价格。

3.提供归还辅具检查服务。

4.提供辅具清洗消毒服务。

5.提供辅具保养服务。

6.提供信息化管理系统录入固定周期实际服务的资料和精准数据。

7.采用多样化方式提供培训和宣传。

服务时间：一年

服务标准：

1.服务要求：

（1）合理配备管理人员及服务人员，确保服务项目的正常实施；

（2）制定完善的管理制度和保障机制，做到管理正规化、服务规范化、考核标准化；

（3）统一公布：标志标识、租赁价格、租赁流程、规章制度；统一提供展示，体验的

租赁产品；

（4）制定合理的薪资标准，自负投标单位内管理人员及服务人员的薪资(含一切福利待

遇、保险等)；



（5）负责添置服务内容需要设备的购置；

（6）成交供应商须在服务开始前准备好投入民政局规定使用的相关设备，服务队伍应

达到项目实施的相关要求，做好实施本项目的准备工作。若成交供应商在开始服务后所配备

的设备、服务团队不满足项目实施的要求，所造成的损失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并且采购人有权

对成交供应商进行相应的处罚。

2.站点设置要求：

（1）有固定的服务场地，独立区域，场地应有评估适配区，辅助器具展示及体验区、

接待办理区；

（2）具备无障碍设施环境及标识；

（3）符合国家消防安全的相关规定。

（4）配备一名以上服务人员，负责本区域服务对象的产品使用指导、跟踪回复。服务

人员需接受服务商的统一培训，服从服务商的统一管理；

（5）明确服务站点的服务半径、工作时间、联系方式；

（6）与服务商签订为期一年的服务协议。

3、项目实施方案要求：

（1）需按照项目的需求完成项目的方案设计、组织实施、绩效评估等；

（2）根据项目需求和服务内容，对本项目进行通盘考虑执行详尽实施方案(方案必须包

括保证项目执行所需求的人员、场所、设备等所有要素)，主要如实施目标、进度安排、服

务承诺、资金使用情况等。

4.项目预算编制要求：

项目预算编制必须详细、合理、清晰，提供预算表。

5.项目风险防范要求：

（1）编制有合理的项目风险应急预案；

（2）成交供应商不能因人员变化影响项目实施。

6.租赁产品质量要求：

（1）租赁产品质量应符合国家、行业相关标准；

（2）租赁产品应由正规厂家生产、产品包装或产品本身应附有合格证，做到产品质量

可追溯。


